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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 6 月 27 日电  2018 年 1 月 23 日，中共中央总

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

革领导小组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建立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商事

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近日，中

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意见》，并发出通知，要

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《意见》要求，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

全会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积极

促进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，依法妥善化解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过

程中产生的商事争端，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，努力营造

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，为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实行高水平贸

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更加

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。 

《意见》指出，建立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

机构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 

—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。保持开放包容心态，倡导“一

带一路”建设参与国精通国际法并熟练掌握本国法的专家积极参

与，尊重当事人选择国内外法律专家解决纠纷的权利，使“一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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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路”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凸显国际化特征、体现共商共建共

享精神。 

——坚持公正高效便利原则。研究借鉴现行国际争端解决机

制有益做法，设立符合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参与国国情特点并被广

泛接受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新机制和机构，公正高效便利解决

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过程中产生的跨境商事纠纷。 

——坚持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。尊重“一带一路”建设

参与国当事人协议选择纠纷解决方式、协议选择其熟悉的本国法

或第三国法律的权利，积极适用国际条约、国际惯例，平等保护

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。 

——坚持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原则。充分考虑“一带一路”

建设参与主体的多样性、纠纷类型的复杂性以及各国立法、司法、

法治文化的差异性，积极培育并完善诉讼、仲裁、调解有机衔接

的争端解决服务保障机制，切实满足中外当事人多元化纠纷解决

需求。通过建立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，营

造稳定、公平、透明、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。 

《意见》提出，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法庭，牵头组建

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，支持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商事纠纷通过调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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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等方式解决，推动建立诉讼与调解、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

纠纷解决机制，形成便利、快捷、低成本的“一站式”争端解决

中心，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参与国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

务。 

《意见》指出，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省深圳市设立“第一国

际商事法庭”，在陕西省西安市设立“第二国际商事法庭”，受

理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案件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

庭负责协调并指导两个国际商事法庭工作。 

建立由精通国际法及其本国法的专家组成的国际商事专家委

员会，制定相应工作规则。对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，委员

会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先行调解，并制作调解书。我国法院审理

案件过程中需要适用外国法时，委员会可就如何适用外国法提供

专家意见。 

支持具备条件、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的国内仲裁机构开展

涉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商事仲裁。鼓励国内仲裁机构与“一带一路”

建设参与国仲裁机构合作建立联合仲裁机制。吸引更多海内外优

秀仲裁员，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参与国当事人提供优质仲裁法律

服务。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解决涉“一带一路”建设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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